
北京市粮油生产保障资金

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总结北京市 2024 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转移支付实施

效果，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提高中央转移

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

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 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7 号）、《财

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

〔2024〕11 号）和《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 号）、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

农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北京

市财政局的指导下，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认真组织相关区对 2024

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转移支付进行绩效自评，形成本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2023 年 11 月 13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7 号），中央

提前下达“粮油生产保障资金”587.00 万元；2024 年 4 月 12 日，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农〔2024〕11 号），中央下达“粮油生产保障资金”54.00

万元。中央合计下达 2024 年度“粮油生产保障资金”641.00 万

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 年 12 月 12 日，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京财农指〔2023〕

2167 号），北京市提前分解下达“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587.00 万元；2024 年 4 月，北京市分解下达第二批“粮油

生产保障资金”中央财政资金 54.00 万元，合计分解下达中央财

政资金 641.00 万元，用于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支出 1

个子项目支出。

（三）绩效目标情况

支持创建 2 个粮食作物推进县（包括 1 个节水增粮推进县）

和 1 个经济作物推进县，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模式 2套，示范

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增效。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共计 1402.00 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641.00 万元，其他资金 761.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执行金额 1231.98 万元，预算执行率 87.87%。其

中，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570.98 万元，预算执行率 89.08%；其他

资金执行 661.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86.86%。粮油等重点作物绿

色高产高效支出项目个别区经预算评审后，审减了部分项目金额，

且存在个别内容受草莓育苗期、土壤消杀等影响未在当年及时完

成，相应的资金未及时支出。截至 2025 年 3 月 20 日，“粮油生

产保障资金”实际执行金额 1295.7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2.42%。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相关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

准以及《2024 年北京市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实施

方案》，将“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中央财政资金 641.00 万元全部

分配至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支出项目。

2.资金下达及时性

2023 年 11 月 13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7 号），中央

提前下达“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 587.00 万元；2023 年 12

月 12 日，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京财农指〔2023〕2167 号），

北京市财政局将资金下达至各区。2024 年 4月 12 日，根据《财

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

〔2024〕11 号），中央下达“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 54.00 万

元。2024 年 4 月，北京市财政局将该资金下达至相关区，资金

下达及时。

3.资金拨付合规性

“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严格按照北京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

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专款专用，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

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共计 1402.00 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641.00 万元，其他资金 761.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执行金额 1231.98 万元，预算执行率 87.87%。其

中，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570.98 万元，预算执行率 89.08%；其他

资金执行 661.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86.86%。粮油等重点作物绿

色高产高效支出项目个别区经预算评审后，审减了部分项目金额，

且存在个别内容受草莓育苗期、土壤消杀等影响未在当年及时完

成，相应的资金未及时支出。截至 2025 年 3 月 20 日，“粮油生

产保障资金”实际执行金额 1295.7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2.42%。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农〔2024〕11 号）、《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京财农指〔2023〕

2167 号）等文件，“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在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

绩效目标，并严格按照财政部、北京市财政局有关要求，开展了

绩效监控、绩效自评工作。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安排资金

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建设 2 个粮食作物推进县（包括 1 个节水增粮推进县）和 1

个经济作物推进县，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模式 7套，示范带动



大面积均衡增产增效。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计划支持创建 2 个粮食作物推进县（包括 1 个节水增粮推进

县）和 1 个经济作物推进县，实际按计划完成年度目标。

（2）成本指标

计划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区节本增效水平不低于5%，

实际节本增效水平为 14.2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计划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模式 2 套，实际集成推广绿色高

产高效模式 7 套。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2）生态效益

计划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区病虫害危害损失率低于

5%，实际病虫害危害损失率为 1.9%。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开展满意度调查，指导服务对象满意度为 98.5%，达成

年度目标。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相关要求，积极做好项目绩效自评

结果应用及公开工作。充分应用本次绩效自评结果，用于指导下

一步推进工作。做好对“粮油生产保障资金”绩效自评结果的分

析研究，查找工作不足，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全面提高“粮油



生产保障资金”管理水平。绩效结果将按要求在北京市农业农村

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